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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规划修改可行性 

1.1 规划修改背景 

1.1.1 政策背景 

能源是国民经济稳定发展与民生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物质基

础，能源安全事关国家安全大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当今世

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研究谋划中长期战略任务和战略布

局，保障国家安全、保障社会政治大局稳定。同时，习近平总书记

在近期做出我国要在“2030年碳达峰，2060 年碳中和”（以下简称“碳

达峰·碳中和”）的重要指示，绿色发展与高效发展将成为我国能源

体系建设的未来方向。科学合理的能源电力发展规划是能源体系有

序建设的重要保障，“十四五”时期，必须坚决落实习总书记“四个革

命，一个合作”重要能源战略部署，做好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工作，

建设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 

2013 年 9 月 10 日，国务院印发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

发〔2013〕37 号）（以下简称《行动计划》），其中在第四条、第

十三项中明确提出了“优化天然气使用方式，新增天然气应优先保

障居民生活或用于替代燃煤”。 

2013 年 9 月 17 日，国家环境保护部、发展改革委等 6 部门联合

发布《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以

下简称《实施细则》）。我国各省份尤其是在京津冀地区，“控制

煤炭消费总量，推动能源利用清洁化”的“气代煤”工程开始逐步

加速实施。 

2015 年，天津、河北两地新出台相关政策，此次政策重点强调

http://news.bjx.com.cn/zt.asp?topic=%cc%bc%d6%d0%ba%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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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燃煤锅炉和电厂煤改燃，量化整改进程，削减燃煤量，大力推

广发展清洁能源。 

2016 年，环境保护部联合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人民政府印

发《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强化措施（2016-2017 年）》（环大气〔2016〕

80 号，以下简称《强化措施》）。《强化措施》中采取的强化措施

之一：划定禁煤区和煤炭质量控制区。禁煤区范围：京昆高速以东，

荣乌高速以北，天津、保定、廊坊市与北京接壤的区县之间的区域。

禁煤区内，除煤电、集中供热和原料用煤企业（包括洁净型煤加工

企业用煤）外，燃料煤炭“清零”，严禁新建以石油为燃料的发电

供热项目。 

《天津市燃气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提出：“提高天津市燃

气供应安全保障能力为重点，拓气源、保供应、调结构、增设施，

构筑适度超前的燃气供应体系，充分发挥燃气对能源结构调整、经

济平稳健康发展和增进民生福祉的服务保障作用”。 

2017 年 9 月，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印发《市国土房管

局关于认真落实市政府清洁取暖改造工作部署的通知》（津国土房

资函字〔2017〕1258 号）中提出：“按照市政府部署，农村冬季清

洁取暖改造工作，围绕散煤清零目标，急需加快推进清洁取暖改造，

实施煤改燃，建设燃气储气站、调压站、燃气门站等工程。为贯彻

落实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全面做好用地保障工作”。 

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7-2018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和《市国

土房管局关于认真落实市政府清洁取暖改造工作部署的通知》（津

国土房资函字〔2017〕1258 号）指示精神，全力做好大气污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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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切实改善全区空气质量，营造健康宜

居的生活环境。 

1.1.2 项目基本情况 

武清福源道天然气门站工程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位于

天津市武清区东蒲洼街西部，北侧紧靠福源道，南侧为农田，东侧

毗邻中石化武清分输站，西侧贴邻京沪高速。建设范围为门站内工

艺设备，以及相配套的防腐、建筑结构、自控、通信和公用工程。 

本项目气源 接气点为中石化武

清分输站，接气 管道接自中石化武

清分输站西侧已 建预留接口，管径

DN700，管线设 计压力 4.0MPa，接

气量为 8.0×104Nm3/h，管

线直埋敷设。其 来气进入站内计量

撬，经过滤分离， 比对计量后，分三

路出站，第一路 由站场东侧出站进

入下游高压管 道，设计输量

4.0×104Nm3/h， 管径 DN600，管线

设计压力 4.0MPa；第二路再

经调压计量橇， 计量、调压后出站，

进入下游次高压管网，设计输量 2.0×104Nm3/h，管径 DN300。管线

设计压力 1.6MPa。第三路再经调压计量橇，计量、调压后出站，进

入下游中压管网，设计输量 2.0×104Nm3/h，管径 DN400，管线设计

压力 0.4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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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项目平面设计图 

图 1-2  项目区位置影像图 

1.2 项目建设必要性分析 

1.2.1 满足环境保护的需要 

在“碳达峰·碳中和”双碳目标要求下，与煤相比，利用天然气可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69%、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近 100%、减少氮氧

化合物排放量 55%、减少粉尘排放量 100%。本项目环境效益可观，

可明显改善用气城市大气质量，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将对改善大气

环境，优化能源结构、实现节能减排做出重要贡献。因此，天然气

工程是一项环保工程。本项目的建设实施，必将大大地降低大气中

烟尘、粉尘、二氧化硫、二氧化碳、氮氧化物的排放量，极大地改

善武清区环境污染状况，提高环境质量，创造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环

境，其环境效益十分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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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满足区域燃气供应的需要 

本项目拟在武清区东蒲洼街中石化西侧建设天然气门站 1 座，

天然气门站属于燃气管网系统中用于调节和输送燃气的设施，是高

压管道向下游燃气管网、用户输送燃气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是区

域燃气供应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本项目实施后，能够实现由气源

高压来气管道向下游管网输送天然气，保障城镇供气安全，为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城镇建设提供保障。 

本项目的建设有利于提高武清区的燃气基础设施水平：本项目

拟建天然气门站是武清区燃气管网建设中的关键环节，其建设将使

当地燃气设施、燃气系统进一步完善，有利于保障当地天然气的稳

定供应。 

随着项目区周边人口增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人民

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对于能源特别是天然气的需求日益增长，为保

障区域天然气供应，加快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是当务之急。天然气

门站是天然气供应系统中的一个环节，是完成从气源到用户输送不

可缺少的中间设施，其建设是十分必要的。 

1.2.3 促进能源消费结构调整 

天然气作为一种优质、高效、清洁的能源，它在能源中的竞争

优势逐步确立。本项目的建设，是响应我国“大力开发两种资源，

充分利用两种市场”的战略思想，为武清区引进清洁能源，实施能

源结构调整、实现能源多样化的需要，本项目对武清区基础设施配

套、环境保护、能源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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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规划修改可行性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正）第二十五条规

定：“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的能源、交通、水利等

基础设施建设用地，需要改变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属于省级人民

政府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批准权限内的，根据省级人民政府的批准文

件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按照《市国土房管局关于印发天津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管

理办法的通知》（津国土房发〔2018〕4 号）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

“能源、交通、水利、军事设施等基础设施及矿山等建设项目，需

在允许建设区和有条件建设区外选址的，规划编制机关可以依法组

织修改规划”；第二十七条：“单独选址项目规划修改依据国务院

或市人民政府及其投资主管部门的立项、年度重点项目清单或相关

批准文件，按照下列程序进行：（一）建设项目用地预审阶段，项

目单位向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提交规划修改方案。在办理建设

用地报批手续前，申请用地范围与原规划修改范围不一致的，可以

按照申请用地范围完善规划修改方案，并在建设项目用地报批前完

成规划修改方案听证和专家论证等工作。（二）区国土资源行政主

管部门对规划修改方案组织听证并向社会公示。（三）市国土资源

行政主管部门对规划修改方案进行审查并组织开展专家论证。（四）

项目单位向区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用地。规划修改方案随建

设用地审批材料一并报批，批准用地的同时批准规划修改方案。” 

综上，本项目属于能源类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符合《土地管理

法》第二十五条和我市有关办法规定的规划修改情形，因此，本项

目具备单独选址项目规划修改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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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规划修改是对现行武清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局部修改，

不属于新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1.4 规划修改范围合理性分析 

本项目天然气门站拟在武清区东蒲洼街福源道南侧，京沪高速

东侧建设。本项目属于地上单独建筑，经量算（直线距离），本项

目拟选址位置距离北侧福源道约 70m，距离西侧京沪高速约 240m，

距离东侧中石化武清分输站约 30m，符合《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50028-2006）（2020 修订版）中规定的天然气门站与其他建筑

物构筑物的距离要求（见表 2-1 所示）。同时本项目选址避开了居

民生活区、学校、影剧院、体育馆等人员聚集的场所，避开了与工

程无关的管道和线缆，满足与站外设施的安全防火间距；地形、工

程地质、交通、通信等条件适宜。交通便利，建设条件良好，不涉

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项目建设后不会出现破碎地块，能满足各方

面功能需求，同时本项目选址方案符合规划修改后的《天津市武清

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5-2020 年）》，选址方案合理。 

2021年 2月 22日，本项目取得市规划资源局武清分局核发的《规

划条件通知书》（编号：2021 武清规条申字 0029）。 

2021 年 4 月 30 日，市发展改革委批复《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对天

津泰达滨海清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武清福源道天然气门站工程项目

核准的批复》（津发改许可〔2021〕32 号），对本项目的选址和规

模以及投资预算和资金来源作出了批复。 

表 1-1 天然气门站与其他建筑物、构筑物水平净距（m） 



 

 

 

9 

 

  图 1-3 天然气门站距离示意图 

序

号 

建

筑

物

名

称 

火

灾

类

别 

耐

火

等

级 

相邻建

构筑物 

火

灾

类

别 

耐

火

等

级 

规范

要求

间距

（m） 

设计 

间距 

 （m） 

规范条目 备注 

1 

天

然

气

门

站 

甲

类 

二

级 

中石化

武清分

输站西

侧围墙 

- - 25 30 
《城镇燃气设计

规范》表 6.5.12-1 
 

铁路

（中心

线） 

- - 40 - 
《城镇燃气设计

规范》表 6.5.12-1 
 

高速，Ⅰ、

Ⅱ级，城

市快速 

- - 15 240 
《城镇燃气设计

规范》表 6.5.12-1 
 

其他道

路 
- - 10 70 

《城镇燃气设计

规范》表 6.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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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划修改的原则和依据 

2.1 规划修改原则 

（1）坚持“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

国策，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特别是加强保护永久基

本农田； 

（2）依法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修改程序和审批权限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3）充分发挥土地资源的社会、经济、生态综合效益，优化土

地利用结构和布局，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4）遵循指标控制原则。规划修改不得突破本级规划确定的永

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5）节约集约原则。规划修改应符合节约集约用地相关要求、

准入条件和行业用地标准； 

（6）公众参与原则。规划修改要充分听取社会公众的意见，举

行听证，充分论证，规划修改方案要进行公示。 

2.2 规划修改依据及相关资料 

2.2.1 规划修改依据 

规划修改所依据的法律法规、相关政策、相关规划和相关基础

资料等。如下： 

1、相关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正）； 



 

 

 

11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14 年修正）； 

（3）《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11 年 1 月 8 日修正）； 

（4）《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2017 年修订）； 

（5）《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实施细则》（2019 年修订）。 

2、相关政策文件 

（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

意见》（中发〔2017〕4 号）； 

（2）《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

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 号）； 

（3）《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国土空间规

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厅字〔2019〕

48 号）； 

（4）《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

28 号）； 

（5）《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06〕

31 号）； 

（6）《国土资源部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管理办法˃的决

定》（国土资源部第 68 号令）； 

（7）《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规定》（国土资源部第 61 号令，2019

年修正）； 

（8）《国土资源部关于严格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管理的通知》

（国土资发〔2012〕2 号）； 

（9）《关于补足耕地数量与提升耕地质量相结合落实占补平衡

的指导意见》（国土资规〔2016〕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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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关于改进和优化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和用地审查的通知》

（国土资规〔2016〕16 号）； 

（11）《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

（自然资发〔2019〕87 号）； 

（12）《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天津市永久性保护生态区域

管理规定的通知》（津政发〔2019〕23 号）； 

（13）《市国土房管局关于印发天津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

管理办法的通知》（津国土房发〔2018〕4 号）。 

3、相关规划 

（1）《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O 三

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2）《天津市武清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5-2020 年）》。 

4、技术规程 

（1）《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图规范》（TD/T1021-2009）； 

（2）《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规程》（TD/T1024-2010）； 

（3）《天津市建设项目用地控制指标》（DB12/T598-2015）。 

2.2.2 规划修改相关资料  

（1）《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天津市居民冬季清洁取暖工作

方案的通知》（津政发〔2017〕38 号）； 

（2）《市国土房管局关于认真落实市政府清洁取暖改造工作部

署的通知》（津国土房资函字〔2017〕1258 号） ； 

（3）《规划条件通知书》（编号：2021 武清规条申字 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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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对天津泰达滨海清洁能源集团有限公

司武清福源道天然气门站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津发改许可〔2021〕

3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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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规划修改方案 

本项目占地总面积 6000m2，经与《规划》核实，占用地类与《规

划》不符，需进行规划修改，规划修改面积为 6000m2。 

3.1 指标调入方案 

经与《规划》核实，用地性质为其他农用地 937.40m2，林地

5062.60m2，此次规划修改将其全部修改为规划城镇用地。 

图 3-1 武清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局部—修改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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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武清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局部—修改后 

根据 2018 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现状地类为水浇地

5064.81m2，沟渠 397.52m2，农村道路 537.67m2。 

图 3-3 武清区土地利用现状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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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用途分区及管制分区修改方案 

在《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管制分区中，项目占用限制建设区

6000m2，此次修改将其全部修改为允许建设区。 

在《规划》确定的土地用途分区中，项目占用一般农地区

937.40m2，林业用地区 5062.60m2，此次修改将其全部修改为城镇建

设用地区。 

3.3 预留指标使用情况 

截至 2021 年 4 月底，武清区预留城乡建设用地指标 291.6244

公顷，本次规划修改拟使用武清区预留城乡建设用地指标 0.6000 公

顷，修改后武清区预留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减少 0.6000 公顷，减少结

余至 291.0244 公顷，未突破武清区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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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项目节约集约用地情况 

《天津市建设项目用地控制指标》（DB12/T598.5-2015）规定，

城市天然气门站用地标准为 75-1200m2/万 m3/h，本项目流量为

8.0×104Nm3/h，单位用地面积为 750m2/万 m3/h，单位用地面积均在

标准范围内。 

表 4-1 燃气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项

目

名

称 

城市天

然气门

站（m2/

万

m3/h） 

天然气储

配站（m2/

万 m3） 

LNG 事故备

用调峰站

（m2/万 m3） 

LNG 卫星调峰

站（m2/万 m3） 

天然气

加压站

（m2/万

m3/h） 

区域（专

用）高中

调压站

（m2/万

m3/h） 

高压阀

室（m2） 

单

位

用

地

指

标 

75-1200 1500-10000 14900-44400 155000-416000 200-230 180-3600 7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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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规划修改对规划实施的影响评估 

5.1 对土地规划指标的影响评估 

5.1.1 对耕地保有量指标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的影响评估 

《规划》明确至 2020 年，武清区耕地保有量为 65560.00 公顷。

本次规划修改，拟调入地块不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与一般耕地。

因此，本次规划修改不影响耕地保有量目标的落实。 

5.1.2 对建设用地规划指标的影响评估 

按照《国土资源部关于严格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管理的通知》

（国土资发〔2012〕2 号）、《市国土房管局关于印发天津市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实施管理办法的通知》（津国土房发〔2018〕4 号），为

保障近期各类基础设施、重点产业项目建设需求，在确保全区城乡

建设用地指标不突破、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减少

的前提下，对不符合《规划》的项目用地进行规划修改。本次规划

修改使用武清区预留城乡建设用地指标 0.6000 公顷，规划修改后武

清区预留城乡建设用地指标减少结余至 291.0244 公顷，未突破武清

区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5.2 对林地的影响评估 

本项目占用规划林地，项目后期需征求林业主管部门意见，确

保本项目的实施对现状林地及规划林地均无影响，且项目单位在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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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时，如占用储备林需按照《关于各类工程占用储备林用地管理办

法》办理征占用储备林相关手续，本项目所占林地不属于储备林。 

5.3 对规划用地布局的影响评估 

通过对现行规划的局部性、合理性调整，未发生建设用地地块

破裂化的情况；同时优化了规划用地布局，保障了项目的建设，提

升了土地的功能和价值，充分发挥了土地规划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宏

观调控作用，保障了城乡建设统筹、快速、健康、协调发展。 

5.4 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评估 

天然气作为一种清洁、高效的城市绿色能源，取代了燃煤锅炉

和煤气发生炉，减少燃煤用量，温室气体及有害气体排放大幅下降，

对减少城市的环境污染，改善大气环境质量，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

和环境效益。项目在设计、建设、运营等各个环节采取相应的措施

以降低、减缓对环境的不利影响。 

施工期尽量避开雨季，减少洪水、泥石流、塌陷的危险。施工

设备选用优质、低噪设备以减少施工噪声对沿线周围敏感点的影响。

建设阶段设置完善的排水系统，设置简单混凝沉淀池，废水经加药

沉淀后排放，避免污染物直接排入水体。废弃物料收集后填埋，生

活垃圾统一收集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在施工期间应设围栏防护，

对弃土表面洒水。制订合理的施工计划，采取集中力量分段施工的

方法，尽量缩短施工周期，以减轻扬尘的影响范围和影响程度。 

在项目运营阶段，对运行设施进行有效的维护和管理，减少放

散。调压器选型尽可能选择低噪声设备，并控制管道内流体的流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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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降低噪声。生活污水将排入市政污水管网，进入污水处理厂进行

处理，不外排。生活垃圾统一由环卫部门处理。站场周围栽种树木

进行绿化，厂区内工艺装置周围，道路两旁可种植花卉、树木，美

化站内环境，改善工作环境卫生。建立环境监测制度，当出现异常

情况时能及时发现，及时采取必要的处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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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规划修改的实施保障措施 

6.1 实行耕地占补平衡制度 

从严控制建设占用耕地特别是优质耕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中发〔2017〕4 号）提出：

“充分发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整体管控作用，从严核定新增建设

用地规模，优化建设用地布局，从严控制建设占用耕地特别是优质

耕地”，建设单位在项目实施阶段应依法履行补充耕地义务，严格

落实耕地占补平衡，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

对项目占用的现状耕地，在项目具体实施过程中将积极采取多种有

效措施实现耕地占补平衡，确保耕地质量不降低、数量不减少。异

地占补平衡的，调整相应耕地保护责任，作为耕地保有量考核依据。 

6.2 做好规划修改后基础管理工作 

规划修改方案依法批复实施后，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技术规

范，及时进行规划图件变更及有关档案资料变更，做好登记、备案。 

6.3 加强规划实施的监督和检查 

对规划实施情况要进行定期的监督和检查，及时发现、纠正并

严格查处违反规划的各类土地利用行为，维护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

严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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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依法保护被征地群众的合法权益 

项目实施过程中，要严格按照批复的征地范围进行征地，严格

按照国家和天津市有关规定和标准及时并足额地支付征地补偿款

项，切实保护好被征地群众的合法利益，保障项目顺利实施。 

6.5 加强项目用地监督以确保规划目标实现 

项目实施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经批准的规划修改方案实施，不

得擅自突破用地规模、改变土地用途或变更建设项目，坚决杜绝违

反规划的现象发生。加强违法用地巡查处置力度，维护规划的严肃

性。 

6.6 实行听证制度 

贯彻落实自然资源部（原国土资源部）听证的制度要求。按照

《自然资源听证规定》有关要求，对涉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

建设占用或农业结构调整涉及永久基本农田等，在组织实施中严格

实行听证制度，听取各方面意见，并将规划修改方案进行公告，切

实做到规划修改的科学性和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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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本项目是天津市武清区实现能源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本项目

建成将进一步促进武清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本项目符合《国土资源部关于严格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管理

的通知》（国土资发〔2012〕2 号）以及《市国土房管局关于印发天

津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管理办法的通知》（津国土房发〔2018〕

4 号）确定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的条件，涉及规划修改所需建设

用地指标使用武清区预留城乡建设用地指标，未增加城乡建设用地

规模等控制性指标，符合土地利用规划要求，对于土地利用规划的

实施不会产生不良影响。 

因此，《天津市武清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5-2020 年）》涉

及武清福源道天然气门站工程规划修改方案合理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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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表 1：项目用地调入情况表 

表 2：项目用地建设用地管制分区修改情况表 

表 3：项目用地土地用途分区修改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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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项目用地调入情况表 

单位：m2 

站名 

需修改用地面积 

总计 

现状用地面积 修改前规划地类 
修改后规划

地类 

农用地 农用地 建设用地 

水浇地 沟渠  农村道路 林地 其他农用地 
规划城镇用

地 

武清福源

道天然气

门站 

6000 5064.81 397.52 537.67 5062.60 937.40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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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项目用地建设用地管制分区调整情况表 

单位：m2 

站名 

项目用地面积 

总计 

需修改建设用地管制分区 

合计 

修改前建设用地管制分区 修改后建设用地管制分区 

限制建设区 允许建设区 

武清福源道天然气门站 6000 6000 6000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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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项目用地土地用途分区调整情况表 

单位：m2 

站名 

项目用地面积 

总计 

需修改土地用途分区 

合计 

修改前土地用途分区 修改后土地用途分区 

一般农地区 林业用地区 城镇建设用地区 

武清福源道天然气门站 6000 6000 937.40 5062.60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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